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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外国籍客人要购买保险？  

许多在德国，欧盟或申根国家，包括瑞士和列支敦士登逗留的外国籍公民，往往没有

或没有足够的医疗保障。但是疾病和意外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并且会造成巨大的经

济损失。  

不管您是观光旅游还是商务出差，Care Visa Protect都能为您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障。 
 

保险有效地区/保险期限 
此保险种类适用与办理入德国或欧孟任何一国的签证.保险期限最短1天,最长92天如果是多次往返签证,
保险有效期1年,累计保险天数最长为92 天. 
 

保险范围介绍  
在此医疗保险中，我们为您报销您在德国，奥地利，所有欧盟国家及瑞士，列支敦士登和申根国家发生

疾病或意外事故导致的医疗费用：  

     门诊看病费(家庭医生或专科医生) 
     住院费 
     急性牙痛治疗费，包括简单补牙和已镶牙的修复费 
     医生认为必要的处方药费,包扎用品费和辅助用品费 
     医生安排的通往医院的运输费 
     遗体运送费，最高给付金额10000€ 
     医生安排回国治疗所需的交通费 
     每合同最高保险额50000€ 

 

注意事项  
     年满75周岁时，保险自动终止。  
     您的在线申请成功后，会通过E-Mail收到保险证。  

 

非保险范围  
以下内容不属于保险公司保险范围 

 签约前或延长保险以前已存在或已发现的疾病及其后遗症或事故后遗症以及保险生效或延长以

前6个月以内治疗过的疾病 

详细的报销范围请参阅保险条例保险条例。 

年保险费 
如需一年内多次往返德国或欧孟任何一国的签证,您也可以购买一年多次入境保

险.保险费或110欧元或215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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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价格 Care Visa Protect  
医疗保险一次性付清保费 

64周岁以内 65 - 74 年 

 0.85 € / 日  2.60 € / 日  

每人每保险期最低保险费: 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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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医疗保险年保险费 "Multiple Visa"  
一年当中多次入境累计天数不超过insgesamt 92天 

64周岁以内 65 - 74 年 

€ 110,00 / 年  € 215,00 / 年  

 

意外事故险或意外事加第人三责任险综合保险 

因发生意外事故所涉及的医疗费用同样包含在医疗保险部分.但因意外事故所产生的伤残只有在意外事故险中

才能给予相应的赔偿。 
因此我们建议您在购买医疗保险的同时，也购买意外事故险. 
 
除了医疗保险以外,我们还分别为您提供私人第三人责任保险或私人第三责任保险加意外事故险.详细内容如下: 

私人第三人责任保险 型 S 型 M 型 XL 

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最高给付金额 € 1 Mio.  € 2 Mio.  € 2.5 Mio.  

遣送费最高给付金额 € 1,000 € 2,000 € 3,000 

不慎损坏所租赁的房屋内的非移动设施(每次事故自己承担费用10 
% 至少承担费用250,– € ) 

€ 10,000 € 25,000 € 50,000 

丢失私人住宅钥匙(比如房间,公寓的钥匙。每次事故自己承担费用

10 % 至少承担费用100,– € ) - - € 1,000 

每项事故自己承担费用 € 250 € 0 € 0 

  

意外事故保险 型 S 型 M 型 XL 

伤残金额 - € 30,000 € 40,000 

伤残金额最高累进率 350 % - € 105,000 € 140,000 

因意外事故导致被保人死亡 - € 15,000 € 25,000 

施救费(意外事故发生后) - € 7,500 € 10,000 

以意外事故为前提的美容措施 - € 2,500 € 5,000 

月保费* € 2 € 4 € 7.50 

* 附加险保费要一次性付清. 保险只有在保险公司收到全部保费后才生效. 
保险只有在保险公司收到全部保费后才生效 意外事故/第三人责任险的保险条例.  

 
 
 
 

重要提示 这里提供的信息不是合同组成部分， 仅仅是产品简介。 法律依据是保险普遍条款和各产品附加条款。 

中文译文仅供参考,法律依据以德文原文为准. 


